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消債更字第101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林婉婷  

0000000000000000

債  權  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債  權  人  雲林縣臺西鄉農會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漢樹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債  權  人  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闕源龍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債  權  人  遠信國際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沈文斌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債  權  人  亞太普惠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唐正峰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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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

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又聲請更生或清算不合程

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

補正者，法院應定期間先命補正，消債條例第3條、第8條定

有明文。而消債條例第3條所謂「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

償之虞」者，係指債務人欠缺清償能力，對於已屆清償期，

且已受請求債務之全部或主要部分，客觀上可預見其處於通

常且繼續的不能清償之狀態而言，方符合消債條例為使不幸

陷入經濟困境之人得以清理債務、重建生活，並在債務清理

過程中能保有符合人性尊嚴之最低基本生活之目的。私法上

債之關係，係以當事人間之信賴關係為基礎，為社會經濟組

織之重要支柱，故當事人於以法律行為追求自己之利益之

際，亦應顧及對方之利益，並考量債權債務在社會上的作

用，本於誠實及信用之原則，行使其債權及履行其債務，故

消費者欲以消債條例調整其所負義務，自應本於誠信原則之

本旨，僅在其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而使其陷於經

濟上之困境時，始得准許之，以避免藉此善意之立法而惡意

圖謀減免債務，致使社會陷於道德危險。又債務人聲請更

生，必以其所能運用之資產扣除生活上必要支出後，已經小

於負債，以致不能清償，或有具體事實足認有不能清償之虞

者，方堪許之；而債務人之清償能力，包括財產、信用及勞

力（技術），並不以財產為限，必須三者總合加以判斷仍不

足以清償債務，始謂欠缺清償能力而成為不能清償。是以，

本院自應綜合聲請人目前全部收支及財產狀況，評估其是否

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作為是否裁准更生

之判斷標準。

二、聲請人主張略以：聲請人對金融機構及非金融機構等債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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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無擔保或無優先權債務金額合計新臺幣（下同）1,151,17

1元，於消債條例施行後，聲請人前向居所地之法院聲請與

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行消債條例前置調解，嗣因調解不成立而

終結。聲請人客觀上就已屆清償期之債務有不能清償或不能

清償之虞，復因聲請人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

產，為此向本院聲請更生等語。

三、經查：

　㈠按消債條例所稱消費者，係指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或從事

平均每月營業額20萬元以下之小規模營業之自然人；債務人

為公司或其他營利法人之負責人，無論是否受有薪資，均視

為自己從事營業活動，其營業額依該公司或其他營利法人之

營業額定之，消債條例第2條第1項、第2項及消債條例施行

細則第3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聲請人主張其5年內未從事

營業活動等語，業據其提出111、112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

得資料清單、勞保被保險人資料表為憑，堪認為真。此外，

查無聲請人有何營業收入，堪認聲請人係5年內未從事營業

活動之自然人，屬消債條例第2條所規定之消費者，而為消

債條例適用之對象。

　㈡聲請人前於民國113年2月19日向本院聲請消債調解，於113

年4月18日調解不成立等情，業經本院職權調取本院113年度

司消債調字第33號卷（下稱調解卷）查明屬實，形式上符合

前置調解之要件，惟聲請人所為本件更生聲請可否准許，仍

應審究聲請人其現況是否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

之情事而定。

　㈢聲請人陳報其任職於富盛工程行，月薪27,470元等語（見本

院卷第243、第431頁），雖有勞保投保薪資26,400元之資料

在卷可憑（見調解卷第29至30頁），然依聲請人所提出富盛

工程行薪資條顯示，112年12月薪資37,480元、112年11月薪

資37,480元、112年10月薪資37,880元、112年9月薪資38,65

0元、112年8月薪資43,820元、112年7月薪資37,440元，112

年6月薪資43,080元、112年5月薪資39,920元、112年4月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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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22,800元（見調解卷第31至35頁），平均月薪37,617元，

而依聲請人112年度所得額377,555元（見本院卷第251頁）

計算其平均月收入為31,423元、111年度所得408,011元（見

本院卷第253頁）計算其平均月收入34,000元，可見依聲請

人之智識能力，其月薪至少30,000元以上，其僅以27,470元

陳報其月薪，顯然低報而有不實之情形。

　㈣聲請人陳報其必要生活費支出為21,741元，另外支出扶養其

父林慶先之扶養費8,000元（見本院卷第245頁），然而，林

慶先名下有房屋1棟、土地2筆，車輛及投資，財產總額1,76

9,190元，有稅務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在卷可憑（見本院

卷第155至156頁），而林慶先每月領取老年年金給付7,184

元，亦有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函文附卷可佐（見本院卷第359

頁），顯然林慶先並無不能維持生活之情形，聲請人主張8,

000元之扶養費，並非必要支出，應可認定，再者聲請人所

臚列必要生活支出21,741元（見本院卷第21頁），高於最近

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

活費1.2倍之17,076元甚多，並未見有合理之說明，則聲請

人有浮報支出之情事，亦可認定。

　㈤依各債權人陳報債權顯示，聲請人債務發生日期為109至112

年，聲請人雖稱係因修繕房屋、遇到直銷詐騙、網路股票投

資詐騙才欠款等語（見本院卷第433至435頁），但並未提出

任何釋明文件，又聲請人所欠債務情形如下：

　⒈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計算至113年8月7日止共有2筆

借款，一筆有擔保債務本金、利息、費用合計441,521元

（機車車牌000-0000）、一筆無擔保債務本金、利息、費用

合計198,914元，有陳報狀、債權計算書及還款明細、臺灣

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司票字第15224號本票裁定及確定證明

書、112年度司票字第15628號本票裁定及確定證明書等件在

卷可憑（見本院卷第207至225頁）。

　⒉遠信國際資融股份有限公司：截至113年8月7日止尚欠本

金、利息、訴訟費，合計60,320元，有陳報狀在卷可憑（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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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卷第229頁）。

　⒊亞太普惠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截至113年8月5日止，尚

欠本金、利息、程序費用合計108,623元，有陳報狀、債權

計算書、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司票字第29629號本票裁

定及確定證明書、分期付款買賣暨應收帳款讓售契約書等件

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79至198頁）。

　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計算至113年8月5日尚欠

信用卡13,256元（無利息、無違約金），有陳報狀在卷可憑

（見本院卷第225至227頁）。

　⒌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陳報已無欠款（見本院卷第231

頁）。

　⒍雲林縣臺西鄉農會：聲請人於109年12月24日借40萬元，目

前尚欠本金179,989元，於110年7月21日借40萬元，目前尚

欠本金226,658元，以上至113年8月15日止，尚欠本金406,6

47元、利息22,300元、違約金186元、訴訟費用3,500元，合

計432,633元，有陳報狀、農業發展基金貸款借據、債權計

算表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235至241頁）。

　㈥以上，債務人債務總額約1,255,267元，而聲請人保險解約

金31,198元（見本院卷第378頁），則扣除後聲請人債務為

1,224,069元，以聲請人月薪35,000元計算，扣除必要費用1

7,076元，每月18,000元用以清償，不到6年即可清償完畢，

如以月薪30,000元扣除必要生活費用計算，則約8年可清償

完畢，衡諸聲請人74年次，尚可工作25年，實不能排除未來

有逐期清償債務之可能，足認聲請人客觀上之經濟狀態仍具

有清償能力，自難遽認其有不能清償債務或不能清償債務之

虞之情事存在。

　㈦綜上，本件聲請人低報其所得，浮報其支出，以致僅願每月

1,000元作為更生方案之清償（見本院卷第245頁），顯然並

無更生之誠意。而如以聲請人收入扣除必要支出計算，其並

無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債務之虞之情形，核與消債條

例第3條所定要件不合，故聲請人聲請本件更生應不予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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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 　

四、依首開法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洪儀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000 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書記官　林芳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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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又聲請更生或清算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法院應定期間先命補正，消債條例第3條、第8條定有明文。而消債條例第3條所謂「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係指債務人欠缺清償能力，對於已屆清償期，且已受請求債務之全部或主要部分，客觀上可預見其處於通常且繼續的不能清償之狀態而言，方符合消債條例為使不幸陷入經濟困境之人得以清理債務、重建生活，並在債務清理過程中能保有符合人性尊嚴之最低基本生活之目的。私法上債之關係，係以當事人間之信賴關係為基礎，為社會經濟組織之重要支柱，故當事人於以法律行為追求自己之利益之際，亦應顧及對方之利益，並考量債權債務在社會上的作用，本於誠實及信用之原則，行使其債權及履行其債務，故消費者欲以消債條例調整其所負義務，自應本於誠信原則之本旨，僅在其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而使其陷於經濟上之困境時，始得准許之，以避免藉此善意之立法而惡意圖謀減免債務，致使社會陷於道德危險。又債務人聲請更生，必以其所能運用之資產扣除生活上必要支出後，已經小於負債，以致不能清償，或有具體事實足認有不能清償之虞者，方堪許之；而債務人之清償能力，包括財產、信用及勞力（技術），並不以財產為限，必須三者總合加以判斷仍不足以清償債務，始謂欠缺清償能力而成為不能清償。是以，本院自應綜合聲請人目前全部收支及財產狀況，評估其是否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作為是否裁准更生之判斷標準。
二、聲請人主張略以：聲請人對金融機構及非金融機構等債權人負無擔保或無優先權債務金額合計新臺幣（下同）1,151,171元，於消債條例施行後，聲請人前向居所地之法院聲請與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行消債條例前置調解，嗣因調解不成立而終結。聲請人客觀上就已屆清償期之債務有不能清償或不能清償之虞，復因聲請人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為此向本院聲請更生等語。
三、經查：
　㈠按消債條例所稱消費者，係指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或從事平均每月營業額20萬元以下之小規模營業之自然人；債務人為公司或其他營利法人之負責人，無論是否受有薪資，均視為自己從事營業活動，其營業額依該公司或其他營利法人之營業額定之，消債條例第2條第1項、第2項及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3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聲請人主張其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等語，業據其提出111、112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勞保被保險人資料表為憑，堪認為真。此外，查無聲請人有何營業收入，堪認聲請人係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之自然人，屬消債條例第2條所規定之消費者，而為消債條例適用之對象。
　㈡聲請人前於民國113年2月19日向本院聲請消債調解，於113年4月18日調解不成立等情，業經本院職權調取本院113年度司消債調字第33號卷（下稱調解卷）查明屬實，形式上符合前置調解之要件，惟聲請人所為本件更生聲請可否准許，仍應審究聲請人其現況是否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事而定。
　㈢聲請人陳報其任職於富盛工程行，月薪27,470元等語（見本院卷第243、第431頁），雖有勞保投保薪資26,400元之資料在卷可憑（見調解卷第29至30頁），然依聲請人所提出富盛工程行薪資條顯示，112年12月薪資37,480元、112年11月薪資37,480元、112年10月薪資37,880元、112年9月薪資38,650元、112年8月薪資43,820元、112年7月薪資37,440元，112年6月薪資43,080元、112年5月薪資39,920元、112年4月薪資22,800元（見調解卷第31至35頁），平均月薪37,617元，而依聲請人112年度所得額377,555元（見本院卷第251頁）計算其平均月收入為31,423元、111年度所得408,011元（見本院卷第253頁）計算其平均月收入34,000元，可見依聲請人之智識能力，其月薪至少30,000元以上，其僅以27,470元陳報其月薪，顯然低報而有不實之情形。
　㈣聲請人陳報其必要生活費支出為21,741元，另外支出扶養其父林慶先之扶養費8,000元（見本院卷第245頁），然而，林慶先名下有房屋1棟、土地2筆，車輛及投資，財產總額1,769,190元，有稅務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55至156頁），而林慶先每月領取老年年金給付7,184元，亦有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函文附卷可佐（見本院卷第359頁），顯然林慶先並無不能維持生活之情形，聲請人主張8,000元之扶養費，並非必要支出，應可認定，再者聲請人所臚列必要生活支出21,741元（見本院卷第21頁），高於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之17,076元甚多，並未見有合理之說明，則聲請人有浮報支出之情事，亦可認定。
　㈤依各債權人陳報債權顯示，聲請人債務發生日期為109至112年，聲請人雖稱係因修繕房屋、遇到直銷詐騙、網路股票投資詐騙才欠款等語（見本院卷第433至435頁），但並未提出任何釋明文件，又聲請人所欠債務情形如下：
　⒈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計算至113年8月7日止共有2筆借款，一筆有擔保債務本金、利息、費用合計441,521元（機車車牌000-0000）、一筆無擔保債務本金、利息、費用合計198,914元，有陳報狀、債權計算書及還款明細、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司票字第15224號本票裁定及確定證明書、112年度司票字第15628號本票裁定及確定證明書等件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207至225頁）。
　⒉遠信國際資融股份有限公司：截至113年8月7日止尚欠本金、利息、訴訟費，合計60,320元，有陳報狀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229頁）。
　⒊亞太普惠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截至113年8月5日止，尚欠本金、利息、程序費用合計108,623元，有陳報狀、債權計算書、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司票字第29629號本票裁定及確定證明書、分期付款買賣暨應收帳款讓售契約書等件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79至198頁）。
　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計算至113年8月5日尚欠信用卡13,256元（無利息、無違約金），有陳報狀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225至227頁）。
　⒌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陳報已無欠款（見本院卷第231頁）。
　⒍雲林縣臺西鄉農會：聲請人於109年12月24日借40萬元，目前尚欠本金179,989元，於110年7月21日借40萬元，目前尚欠本金226,658元，以上至113年8月15日止，尚欠本金406,647元、利息22,300元、違約金186元、訴訟費用3,500元，合計432,633元，有陳報狀、農業發展基金貸款借據、債權計算表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235至241頁）。
　㈥以上，債務人債務總額約1,255,267元，而聲請人保險解約金31,198元（見本院卷第378頁），則扣除後聲請人債務為1,224,069元，以聲請人月薪35,000元計算，扣除必要費用17,076元，每月18,000元用以清償，不到6年即可清償完畢，如以月薪30,000元扣除必要生活費用計算，則約8年可清償完畢，衡諸聲請人74年次，尚可工作25年，實不能排除未來有逐期清償債務之可能，足認聲請人客觀上之經濟狀態仍具有清償能力，自難遽認其有不能清償債務或不能清償債務之虞之情事存在。
　㈦綜上，本件聲請人低報其所得，浮報其支出，以致僅願每月1,000元作為更生方案之清償（見本院卷第245頁），顯然並無更生之誠意。而如以聲請人收入扣除必要支出計算，其並無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債務之虞之情形，核與消債條例第3條所定要件不合，故聲請人聲請本件更生應不予准許。 　
四、依首開法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洪儀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000 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書記官　林芳宜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消債更字第101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林婉婷  

債  權  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債  權  人  雲林縣臺西鄉農會

法定代理人  林漢樹  


債  權  人  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闕源龍  


債  權  人  遠信國際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沈文斌  


債  權  人  亞太普惠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唐正峰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
    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又聲請更生或清算不合程
    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
    補正者，法院應定期間先命補正，消債條例第3條、第8條定
    有明文。而消債條例第3條所謂「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
    償之虞」者，係指債務人欠缺清償能力，對於已屆清償期，
    且已受請求債務之全部或主要部分，客觀上可預見其處於通
    常且繼續的不能清償之狀態而言，方符合消債條例為使不幸
    陷入經濟困境之人得以清理債務、重建生活，並在債務清理
    過程中能保有符合人性尊嚴之最低基本生活之目的。私法上
    債之關係，係以當事人間之信賴關係為基礎，為社會經濟組
    織之重要支柱，故當事人於以法律行為追求自己之利益之際
    ，亦應顧及對方之利益，並考量債權債務在社會上的作用，
    本於誠實及信用之原則，行使其債權及履行其債務，故消費
    者欲以消債條例調整其所負義務，自應本於誠信原則之本旨
    ，僅在其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而使其陷於經濟上
    之困境時，始得准許之，以避免藉此善意之立法而惡意圖謀
    減免債務，致使社會陷於道德危險。又債務人聲請更生，必
    以其所能運用之資產扣除生活上必要支出後，已經小於負債
    ，以致不能清償，或有具體事實足認有不能清償之虞者，方
    堪許之；而債務人之清償能力，包括財產、信用及勞力（技
    術），並不以財產為限，必須三者總合加以判斷仍不足以清
    償債務，始謂欠缺清償能力而成為不能清償。是以，本院自
    應綜合聲請人目前全部收支及財產狀況，評估其是否有「不
    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作為是否裁准更生之判斷
    標準。
二、聲請人主張略以：聲請人對金融機構及非金融機構等債權人
    負無擔保或無優先權債務金額合計新臺幣（下同）1,151,17
    1元，於消債條例施行後，聲請人前向居所地之法院聲請與
    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行消債條例前置調解，嗣因調解不成立而
    終結。聲請人客觀上就已屆清償期之債務有不能清償或不能
    清償之虞，復因聲請人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
    產，為此向本院聲請更生等語。
三、經查：
　㈠按消債條例所稱消費者，係指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或從事平
    均每月營業額20萬元以下之小規模營業之自然人；債務人為
    公司或其他營利法人之負責人，無論是否受有薪資，均視為
    自己從事營業活動，其營業額依該公司或其他營利法人之營
    業額定之，消債條例第2條第1項、第2項及消債條例施行細
    則第3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聲請人主張其5年內未從事營
    業活動等語，業據其提出111、112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
    資料清單、勞保被保險人資料表為憑，堪認為真。此外，查
    無聲請人有何營業收入，堪認聲請人係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
    動之自然人，屬消債條例第2條所規定之消費者，而為消債
    條例適用之對象。
　㈡聲請人前於民國113年2月19日向本院聲請消債調解，於113年
    4月18日調解不成立等情，業經本院職權調取本院113年度司
    消債調字第33號卷（下稱調解卷）查明屬實，形式上符合前
    置調解之要件，惟聲請人所為本件更生聲請可否准許，仍應
    審究聲請人其現況是否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
    情事而定。
　㈢聲請人陳報其任職於富盛工程行，月薪27,470元等語（見本
    院卷第243、第431頁），雖有勞保投保薪資26,400元之資料
    在卷可憑（見調解卷第29至30頁），然依聲請人所提出富盛
    工程行薪資條顯示，112年12月薪資37,480元、112年11月薪
    資37,480元、112年10月薪資37,880元、112年9月薪資38,65
    0元、112年8月薪資43,820元、112年7月薪資37,440元，112
    年6月薪資43,080元、112年5月薪資39,920元、112年4月薪
    資22,800元（見調解卷第31至35頁），平均月薪37,617元，
    而依聲請人112年度所得額377,555元（見本院卷第251頁）
    計算其平均月收入為31,423元、111年度所得408,011元（見
    本院卷第253頁）計算其平均月收入34,000元，可見依聲請
    人之智識能力，其月薪至少30,000元以上，其僅以27,470元
    陳報其月薪，顯然低報而有不實之情形。
　㈣聲請人陳報其必要生活費支出為21,741元，另外支出扶養其
    父林慶先之扶養費8,000元（見本院卷第245頁），然而，林
    慶先名下有房屋1棟、土地2筆，車輛及投資，財產總額1,76
    9,190元，有稅務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在卷可憑（見本院
    卷第155至156頁），而林慶先每月領取老年年金給付7,184
    元，亦有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函文附卷可佐（見本院卷第359
    頁），顯然林慶先並無不能維持生活之情形，聲請人主張8,
    000元之扶養費，並非必要支出，應可認定，再者聲請人所
    臚列必要生活支出21,741元（見本院卷第21頁），高於最近
    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
    活費1.2倍之17,076元甚多，並未見有合理之說明，則聲請
    人有浮報支出之情事，亦可認定。
　㈤依各債權人陳報債權顯示，聲請人債務發生日期為109至112
    年，聲請人雖稱係因修繕房屋、遇到直銷詐騙、網路股票投
    資詐騙才欠款等語（見本院卷第433至435頁），但並未提出
    任何釋明文件，又聲請人所欠債務情形如下：
　⒈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計算至113年8月7日止共有2筆
    借款，一筆有擔保債務本金、利息、費用合計441,521元（
    機車車牌000-0000）、一筆無擔保債務本金、利息、費用合
    計198,914元，有陳報狀、債權計算書及還款明細、臺灣高
    雄地方法院112年度司票字第15224號本票裁定及確定證明書
    、112年度司票字第15628號本票裁定及確定證明書等件在卷
    可憑（見本院卷第207至225頁）。
　⒉遠信國際資融股份有限公司：截至113年8月7日止尚欠本金、
    利息、訴訟費，合計60,320元，有陳報狀在卷可憑（見本院
    卷第229頁）。
　⒊亞太普惠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截至113年8月5日止，尚欠
    本金、利息、程序費用合計108,623元，有陳報狀、債權計
    算書、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司票字第29629號本票裁定
    及確定證明書、分期付款買賣暨應收帳款讓售契約書等件在
    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79至198頁）。
　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計算至113年8月5日尚欠信
    用卡13,256元（無利息、無違約金），有陳報狀在卷可憑（
    見本院卷第225至227頁）。
　⒌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陳報已無欠款（見本院卷第231頁
    ）。
　⒍雲林縣臺西鄉農會：聲請人於109年12月24日借40萬元，目前
    尚欠本金179,989元，於110年7月21日借40萬元，目前尚欠
    本金226,658元，以上至113年8月15日止，尚欠本金406,647
    元、利息22,300元、違約金186元、訴訟費用3,500元，合計
    432,633元，有陳報狀、農業發展基金貸款借據、債權計算
    表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235至241頁）。
　㈥以上，債務人債務總額約1,255,267元，而聲請人保險解約金
    31,198元（見本院卷第378頁），則扣除後聲請人債務為1,2
    24,069元，以聲請人月薪35,000元計算，扣除必要費用17,0
    76元，每月18,000元用以清償，不到6年即可清償完畢，如
    以月薪30,000元扣除必要生活費用計算，則約8年可清償完
    畢，衡諸聲請人74年次，尚可工作25年，實不能排除未來有
    逐期清償債務之可能，足認聲請人客觀上之經濟狀態仍具有
    清償能力，自難遽認其有不能清償債務或不能清償債務之虞
    之情事存在。
　㈦綜上，本件聲請人低報其所得，浮報其支出，以致僅願每月1
    ,000元作為更生方案之清償（見本院卷第245頁），顯然並
    無更生之誠意。而如以聲請人收入扣除必要支出計算，其並
    無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債務之虞之情形，核與消債條
    例第3條所定要件不合，故聲請人聲請本件更生應不予准許
    。 　
四、依首開法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洪儀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000 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書記官　林芳宜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消債更字第101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林婉婷  

債  權  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債  權  人  雲林縣臺西鄉農會

法定代理人  林漢樹  


債  權  人  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闕源龍  


債  權  人  遠信國際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沈文斌  


債  權  人  亞太普惠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唐正峰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又聲請更生或清算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法院應定期間先命補正，消債條例第3條、第8條定有明文。而消債條例第3條所謂「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係指債務人欠缺清償能力，對於已屆清償期，且已受請求債務之全部或主要部分，客觀上可預見其處於通常且繼續的不能清償之狀態而言，方符合消債條例為使不幸陷入經濟困境之人得以清理債務、重建生活，並在債務清理過程中能保有符合人性尊嚴之最低基本生活之目的。私法上債之關係，係以當事人間之信賴關係為基礎，為社會經濟組織之重要支柱，故當事人於以法律行為追求自己之利益之際，亦應顧及對方之利益，並考量債權債務在社會上的作用，本於誠實及信用之原則，行使其債權及履行其債務，故消費者欲以消債條例調整其所負義務，自應本於誠信原則之本旨，僅在其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而使其陷於經濟上之困境時，始得准許之，以避免藉此善意之立法而惡意圖謀減免債務，致使社會陷於道德危險。又債務人聲請更生，必以其所能運用之資產扣除生活上必要支出後，已經小於負債，以致不能清償，或有具體事實足認有不能清償之虞者，方堪許之；而債務人之清償能力，包括財產、信用及勞力（技術），並不以財產為限，必須三者總合加以判斷仍不足以清償債務，始謂欠缺清償能力而成為不能清償。是以，本院自應綜合聲請人目前全部收支及財產狀況，評估其是否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作為是否裁准更生之判斷標準。
二、聲請人主張略以：聲請人對金融機構及非金融機構等債權人負無擔保或無優先權債務金額合計新臺幣（下同）1,151,171元，於消債條例施行後，聲請人前向居所地之法院聲請與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行消債條例前置調解，嗣因調解不成立而終結。聲請人客觀上就已屆清償期之債務有不能清償或不能清償之虞，復因聲請人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為此向本院聲請更生等語。
三、經查：
　㈠按消債條例所稱消費者，係指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或從事平均每月營業額20萬元以下之小規模營業之自然人；債務人為公司或其他營利法人之負責人，無論是否受有薪資，均視為自己從事營業活動，其營業額依該公司或其他營利法人之營業額定之，消債條例第2條第1項、第2項及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3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聲請人主張其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等語，業據其提出111、112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勞保被保險人資料表為憑，堪認為真。此外，查無聲請人有何營業收入，堪認聲請人係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之自然人，屬消債條例第2條所規定之消費者，而為消債條例適用之對象。
　㈡聲請人前於民國113年2月19日向本院聲請消債調解，於113年4月18日調解不成立等情，業經本院職權調取本院113年度司消債調字第33號卷（下稱調解卷）查明屬實，形式上符合前置調解之要件，惟聲請人所為本件更生聲請可否准許，仍應審究聲請人其現況是否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事而定。
　㈢聲請人陳報其任職於富盛工程行，月薪27,470元等語（見本院卷第243、第431頁），雖有勞保投保薪資26,400元之資料在卷可憑（見調解卷第29至30頁），然依聲請人所提出富盛工程行薪資條顯示，112年12月薪資37,480元、112年11月薪資37,480元、112年10月薪資37,880元、112年9月薪資38,650元、112年8月薪資43,820元、112年7月薪資37,440元，112年6月薪資43,080元、112年5月薪資39,920元、112年4月薪資22,800元（見調解卷第31至35頁），平均月薪37,617元，而依聲請人112年度所得額377,555元（見本院卷第251頁）計算其平均月收入為31,423元、111年度所得408,011元（見本院卷第253頁）計算其平均月收入34,000元，可見依聲請人之智識能力，其月薪至少30,000元以上，其僅以27,470元陳報其月薪，顯然低報而有不實之情形。
　㈣聲請人陳報其必要生活費支出為21,741元，另外支出扶養其父林慶先之扶養費8,000元（見本院卷第245頁），然而，林慶先名下有房屋1棟、土地2筆，車輛及投資，財產總額1,769,190元，有稅務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55至156頁），而林慶先每月領取老年年金給付7,184元，亦有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函文附卷可佐（見本院卷第359頁），顯然林慶先並無不能維持生活之情形，聲請人主張8,000元之扶養費，並非必要支出，應可認定，再者聲請人所臚列必要生活支出21,741元（見本院卷第21頁），高於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之17,076元甚多，並未見有合理之說明，則聲請人有浮報支出之情事，亦可認定。
　㈤依各債權人陳報債權顯示，聲請人債務發生日期為109至112年，聲請人雖稱係因修繕房屋、遇到直銷詐騙、網路股票投資詐騙才欠款等語（見本院卷第433至435頁），但並未提出任何釋明文件，又聲請人所欠債務情形如下：
　⒈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計算至113年8月7日止共有2筆借款，一筆有擔保債務本金、利息、費用合計441,521元（機車車牌000-0000）、一筆無擔保債務本金、利息、費用合計198,914元，有陳報狀、債權計算書及還款明細、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司票字第15224號本票裁定及確定證明書、112年度司票字第15628號本票裁定及確定證明書等件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207至225頁）。
　⒉遠信國際資融股份有限公司：截至113年8月7日止尚欠本金、利息、訴訟費，合計60,320元，有陳報狀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229頁）。
　⒊亞太普惠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截至113年8月5日止，尚欠本金、利息、程序費用合計108,623元，有陳報狀、債權計算書、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司票字第29629號本票裁定及確定證明書、分期付款買賣暨應收帳款讓售契約書等件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79至198頁）。
　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計算至113年8月5日尚欠信用卡13,256元（無利息、無違約金），有陳報狀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225至227頁）。
　⒌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陳報已無欠款（見本院卷第231頁）。
　⒍雲林縣臺西鄉農會：聲請人於109年12月24日借40萬元，目前尚欠本金179,989元，於110年7月21日借40萬元，目前尚欠本金226,658元，以上至113年8月15日止，尚欠本金406,647元、利息22,300元、違約金186元、訴訟費用3,500元，合計432,633元，有陳報狀、農業發展基金貸款借據、債權計算表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235至241頁）。
　㈥以上，債務人債務總額約1,255,267元，而聲請人保險解約金31,198元（見本院卷第378頁），則扣除後聲請人債務為1,224,069元，以聲請人月薪35,000元計算，扣除必要費用17,076元，每月18,000元用以清償，不到6年即可清償完畢，如以月薪30,000元扣除必要生活費用計算，則約8年可清償完畢，衡諸聲請人74年次，尚可工作25年，實不能排除未來有逐期清償債務之可能，足認聲請人客觀上之經濟狀態仍具有清償能力，自難遽認其有不能清償債務或不能清償債務之虞之情事存在。
　㈦綜上，本件聲請人低報其所得，浮報其支出，以致僅願每月1,000元作為更生方案之清償（見本院卷第245頁），顯然並無更生之誠意。而如以聲請人收入扣除必要支出計算，其並無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債務之虞之情形，核與消債條例第3條所定要件不合，故聲請人聲請本件更生應不予准許。 　
四、依首開法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洪儀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000 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書記官　林芳宜


